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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特色在于：　  首先，本书以出口流程为主线进行讲述，按照每个环节可能产生的纠纷类型
进行分章，使得读者可以清晰了解各个环节的风险点。
因此，读者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警惕，最大限度减少纠纷的发生。
　  其次，本书每一个环节的纠纷都力求用最新的真实案例进行说明，每个案例均具有典型性，而且
，作者以案情回放、案件精析和案件启示的形式书写，区别于以往同类图书单纯讲解案例的模式，特
别加入了案件启示这一部分内容，使外贸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同类问题时，不会自乱阵脚，可
正确、从容地处理问题，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再次，本书所引法律文件和惯例均为最新修订。
    本书作者为一名律师，并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书中内容为其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技巧的总结，
对外贸从业人员的实务操作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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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志坚，199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学士学位。
曾就读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曾在大型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现执业于上海市浩英律师事务所。
  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反倾销反补贴、涉外投资、海商海事等领域的法律业务，处理过大量的诉讼、
仲裁及非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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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订立合同　非实质性变更要约的承诺有效，合同成立　卖方未对买方的要约作出承诺就备货
而遭受损失案　外资企业董事长代表日本股东与外资企业签订合同之效力纠纷案　违反强制性法规，
精梳棉合同无效　无权授权产生的合同欺诈纠纷案第二章　组织货源　仓库未经货物保管人同意擅自
放货纠纷案　进口贸易委托方提取货物后不付款遭外贸代理人诉讼案　“所有权保留条款”影响买方
付款义务的纠纷案　国内采购有质量问题的货物却未及时提出质量异议而败诉案　外贸企业因采购货
物质量问题被外商索赔而追究供应商责任案第三章　信用证　信用证通知行未尽信用证查询义务而承
担赔偿责任案　开证行依据(UCP600}拒付信用证款项纠纷案　信用证融资纠纷案第四章　进出口代理
　外贸代理人追索代垫货款及代理费用纠纷案　外贸进口代理中的委托方拒绝付款提货的违约纠纷案
　外贸出口中被代理人将无法收汇的责任归咎于外贸代理企业的纠纷案　外贸代理企业是否必须要为
委托人的违约先向外商买单第五章　货物运输　事实货运代理关系之确认与代理费返还纠纷案　国际
航运代理人擅自放货给非航空运单收货人而承担赔偿责任案　货运代理人因退税政策变化未完成订舱
义务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案　货运委托方否认存在委托关系致使受托方遭受损失纠纷案　出口商诉货运
代理人未交付经登记备案无船承运人提单纠纷案　运输途中的货差损失的承担纠纷案第六章　货物保
险　船舶遭遇抛锚事故进行保险索赔被拒纠纷案　海上运输货物受损向保险公司索赔超过诉讼时效纠
纷案　保险公司不能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存在货损货差代位索赔失败案　海上货物运输“一切险”之巨
额保险赔偿款的利息纠纷案第七章　货物交付　FOB卖方诉无船承运人提单签发人无单放货赔偿案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卖方未交货致使合同解除纠纷案　承运人未收回正本提单向记名提单收货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案　⋯⋯第八章　货款收付第九章　货物交接第十章　报关与报检第十一章　异议与索赔第
十二章　加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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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日本泰科公司与苏州泰科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日本泰科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其与苏州
泰科公司之间自2006年7月到2007年4月期间订立的共128份合同，合同尾部苏州泰科公司一栏内均加盖
了李景秀的私章。
考察双方交易的实际情况，日本泰科公司依据合同供货后，苏州泰科公司以收货人的身份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苏州海关提交了上述买卖合同及相关单证申请进口货物报关，并实际收取了上述货物，上述行
为应视为苏州泰科公司接受了日本泰科公司提交的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因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
成立。
苏州泰科公司答辩称合同系伪造且上述货物系代无锡夏普收货，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能予以采
信。
　　3．日本泰科公司与苏州泰科公司签订的合同有效苏州泰科公司认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日本
泰科公司作为苏州泰科公司的股东，其行为是一种“与本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因为没有取得公司
股东会同意，故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该交易而取得的收入应当归入公司所有，日本泰科公司
无权要求苏州泰科公司支付货款。
　　其提出的公司法的规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9条第1款第（四）项，该项规定“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
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该法律条款规范的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属于有条件限制与公司交易的主体。
不过，虽然竹村猛秀是苏州泰科公司董事长，但其与公司签订合同时系代表日本泰科公司而并非其个
人，因此不适用该法律条款规定，苏州泰科公司以此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故日本泰科公司与苏州泰科公司签订的合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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